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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竞争审办发〔2020〕10 号

云南省公平竞争审查工作部门联席会议办公室

关于做好公平竞争审查举报处理和

回应工作的通知

各州、市公平竞争审查工作部门联席会议办公室，省直各委、办、

厅、局：

为进一步推进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落实，强化社会监督，防止

和纠正滥用行政权力排除、限制市场竞争行为，营造公平竞争的

制度环境和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反垄断法》《国务院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

查制度的意见》《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（暂行）》《市场监

管总局等四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公平竞争审查工作的通知》等相

关规定，结合工作实际，现就做好我省公平竞争审查举报处理和

回应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机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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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级公平竞争审查工作部门联席会议负责统筹推进本地区

公平竞争审查举报处理和回应工作。各级各部门要建立健全公平

竞争审查举报处理和回应机制，依职责受理涉及本地区、本部门

的公平竞争审查反映或举报。

二、受理范围

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（以下简称举报人）认为行政机关以

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（以下简称政策

制定机关）涉嫌未进行公平竞争审查或违反公平竞争审查规定出

台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政策措施的，可以向政策制定机关反

映，也可以向政策制定机关的上级机关或本级及以上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进行举报。

三、受理渠道

各级各部门应畅通举报信息平台、热线电话和来信来访等渠

道，主动公布接收公平竞争审查举报的电话和信箱等信息。

四、工作流程

（一）受理登记

政策制定机关收到关于本部门公平竞争审查问题的反映，应

当予以核实，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进行受理登记。

政策制定机关的上级机关或本级及以上市场监管部门收到

举报，应当予以核实，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进行受理登记。

（二）开展核查

政策制定机关受理反映的，应对照公平竞争审查有关规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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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实政策措施是否进行公平竞争审查，政策措施内容是否违反公

平竞争审查标准。

政策制定机关的上级机关或本级及以上市场监管部门受理

举报后，应当向政策制定机关进行核查。政策制定机关应积极配

合核查工作。

（三）处理回应

政策制定机关发现本部门未进行公平竞争审查出台政策措

施的，应当及时补做审查。发现存在违反审查标准问题的，应当

按照相关程序停止执行或调整相关政策措施，并依法向社会公开

有关情况。

政策制定机关的上级机关认为政策制定机关未进行公平竞

争审查或违反公平竞争审查标准出台政策措施的，应责令政策制

定机关改正，拒不改正或不及时改正的要依法依规严肃追究有关

人员责任。

市场监管部门认为政策制定机关未进行公平竞争审查或违

反公平竞争审查标准出台政策措施的，可以向政策制定机关或者

其上级机关提出整改建议。政策制定机关的行为涉嫌违反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》的，将有关问题线索依法移交反垄断执法

机构调查。

按照“谁受理、谁回应”的原则，受理机关应在举报(或反

映）问题办结后，及时将有关情况告知实名举报人。

五、工作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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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及时回应。政策制定机关及其上级机关、本级及以上

市场监管部门应当自收到举报（或反映）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告

知举报人是否受理。受理机关应当在举报（或反映）问题办结后

15 个工作日内将处理结果告知举报人。

（二）跟踪督办。政策制定机关的上级机关、本级及以上市

场监管部门对政策制定机关的整改落实情况要加强跟踪督办，确

保举报问题“事事有落实、件件有回音”。

（三）统计报送。受理机关在将处理结果告知举报人的同时，

应一并报送同级联席会议办公室。同级联席会议办公室汇总后于

每年 6 月底和 12 月底报送上一级联席会议办公室。

（四）严格保密。办理举报事项时，要严格遵守保密规定，

依法保护举报方的合法权益，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泄露举报方

的有关信息，举报方要求保密的事项，受理机关及工作人员要予

以保密。

云南省公平竞争审查工作部门联席会议办公室

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（代章）

2020 年 12 月 16 日


